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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一） 本院於民國（以下同）94 年 4月提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現況及展望需求報告建請上級同意本院遷建坐落臺南市

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之臺南高等行政法院籌設用地。經司

法院於 95 年 5 月 1 日召開研商臺南高行預定地相關事宜

會議及司法院秘書長 98 年 5 月 25 日秘台廳司一字第

0980008580 號函，作成結論如下： 

1. 本案基地坐落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土地，面積

28004 平方公尺(約 8,471 坪)，管理機關為本院(司法

院)。臺南高等行政法院目前並無迫切籌建需要。該基地

容積率為 250%、建蔽率 60%，依容積率推估總樓地板面

積上限為 70,010 平方公尺 (約 21,178 坪)，除可供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遷建使用外，在成立臺南高等行政

法院前，規劃時應考慮納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臺南分庭

辦公空間，及預留未來籌設之臺灣臺南高等行政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臺南分院(庭)等

機關辦公廳舍所需用地。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逕向

本院(司法院)辦理土地撥用，以利辦理規劃籌建、遷院

事宜。 

2. 前揭金華段 81 地號土地，臺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前於

91 年 8 月 21 日決議附條件通過機關用地變更為臺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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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政法院使用。現因籌設計畫調整，整體開發計畫需

另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設計審議等行政程序，請臺

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辦理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設

計等事宜。 

（二） 本院奉示辦理本件用地包括本院等四個機關辦公廳舍興建

用地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業經內政部於 97 年 12 月 30 日

第 698 次會議通過，並經臺南市政府公告後核發無妨礙都

市計畫證明書向國有財產局辦理撥用案，經財政部於 98 年

11 月 10 日審查同意辦理撥用，嗣經行政院 99 年 3月 8日

院授財產接字第 09930002300 號函核准撥用在案，並於 99

年 3月 24 日登記本院管有在案，擬賡續辦理遷建辦公廳室

相關作業。 

（三） 另考量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現於臺南市臺南地院舊廈另有臺

南分庭可供使用，並無急迫需求。如於本院遷建用地納入

評估，不惟增加諸多空間，營建費用亦將大幅增加。增建

空間或可利用一時，然將來臺南高等行法院成立，該分庭

勢必遷出，所遺留大量空間，形成浪費，恐遭物議，且兩

院合署辦公，牽涉院舍管理、經費分擔，諸多不便，亦將

造成人力、物力浪費。因此本建築計畫僅就本院遷建使用

部分提出設計，不納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臺南分庭，惟預

留未來籌設之臺灣臺南高等行政法院、臺灣臺南地方行政

法院、智慧財產法院臺南分院(庭)等機關辦公廳舍所需用

地，以供其日後自行規劃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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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基地周邊環境概述 

（一） 區位 

本院擬遷建辦公廳室之土地，位於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81

地號，主要計畫為「六二」機關用地，面積為 28,004 平方

公尺，基地為四面臨路之完整街廓，土地形狀呈南北長東

西側短之長方形，基地平坦完整，地形方正，適合遷建法

院之用。 

（二） 交通狀況 

本方案位處新式重劃區內，道路較寬且腹地大，停車較為

方便，周遭聯外道路中華西路、濱海公路可連接到國 8、84、

86 快速道路，進行連接一高、二高，對轄區民眾整體服務，

交通尚稱便捷。 

（三） 空間規劃 

若能在新址興建，則遷院後的法院辦公大樓（含相關法庭）

留設較大的空地，以提供較佳的建築棟距，滿足各建築物

間之通風、採光的物理要求，並利用上述之空地，創造景

觀良好的庭園造景，並設置公共藝術品，以期達到建築空

間與都市景觀的整體規劃。 

三、 建築空間問題檢討 

（一） 基地過小、空間不敷使用問題 

本院現有員額編制職員為 260 人，駕駛、技工友為 22 人，

合計為 282人，使用基地面積4,295.98平方公尺(約 1,300

坪)，建築面積為 10,837.27 平方公尺(約 3,278.27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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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基地面積 15,048 平方公尺(約

4,552 坪)，建築面積 20,322.38 平方公尺(約 6,148 坪)相

比；與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基地面積 21,412 平方公尺

(約 6,477 坪)，建築面積 22,537.7 平方公尺，(約 6,818

坪)相比，實在遠遠不及。 

本院受限於先天上空間不足，由於無足夠的空間，所以無

法遵照司法院規定，提供庭長、法官每人一間適當空間辦

公室，反而讓庭長、法官擠在一個狹小的辦公空間內辦理

審判事務；更無法提供一個寬敞的公共服務區空間，來達

成人性友善環境舒適空間需求，最後只能利用法庭前不大

的走道擺設民眾等候開庭椅，並於相關硬體設備中力求完

善，並輔以相關同仁以人為本之服務精神，全力完成司法

院司法為民、建構溫暖人性法庭環境之任務。本院雖於 91

年獲得民間司法改革委員會評鑑大賞獎，93年於司法院委

外行政服務專案評鑑報告中獲得高度肯定，但整體而言，

環境空間之不足，乃是本院無法克服之窘境。此可從 93 年

行政服務專案評鑑報告對本院備註說明所稱：「老舊建築、

空間有限、但仍有設置；空間較窄，座椅置於走道旁」可

稽。另舊大樓之無障礙空間及消防安全設備皆無法符合現

行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法規之最低需求，對於辦公司法人

員及洽公民眾安全無疑是一大隱憂。 

（二） 交通問題 

本院位於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鬧區，周邊大型百貨公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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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鄰近臺南火車站、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周邊交通流

量大，車輛擁擠，停車不易，本院汽車停車場在院前部分

僅有 11 個車位，且與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共用，

機車停車場約可容納 50 台機車，均明顯不足，每位來院洽

公民眾、當事人造成不便，臺南市政府亦多次來函要求本

院提供汽車停車位，以紓解周遭之汽車停放不便之困境，

然本院礙於現有空間環境，實無從改善。 

（三） 建物老舊、設備不敷使用問題 

本院於 54 年將前座樓房拆除改建為三層樓房，67 年增建

一樓為四樓，成為前棟辦公大樓，70 年新建後棟地上三樓

辦公大樓，先充為法庭後改為檔案倉庫使用，78 年因房舍

不敷使用，但鑑於基地面積有限，只能與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南檢察分署會辦改建舊有辦公廳舍為中棟六層辦公大樓。 

現況建物群前棟辦公大樓興建至今已有 50 餘年，又歷經各

大小地震摧毀，尤其經歷 105 年 2 月 6 日南台大地震更是

凸顯本院遷改建的必要性。又本院初始興建的結構設計之

合法配筋量已與現今採用的 100 年 1 月內政部「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與解說」(921 地震後大幅修訂安全性)，包括箍

筋彎鉤角度、間距、數量、韌性接頭及各項安全係數等皆

有相當之差距，且幾十年來多次增修建，其各棟建物間銜

接及承載荷重也相互牽引，加以本區域大地地下水位偏高，

整體建築物群的安全性確實堪慮。 

另本建築物特質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人員使用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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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安全檢查之逃生設備、防火隔間及歷次的隔間變

動天花板等皆涉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惟礙於空間不足及

室內裝修申請需會審消防主管機關，其程序繁雜且牽涉原

建物補照、違建認定及消防設備追溯申請日法規之設備設

置，實難符合現行消防及安全逃生等安全性法規之要求，

若要一一克服恐將耗費大量的公帑，且勢必縮減目前法院

行政辦公相關空間，轉而提供為符合建物安全及消防的相

關設備空間，就地就物改善確實不符經濟效益。加上因建

築物老舊無法因應資訊時代的設備管路擴充，對水電、消

防、通訊、資訊及保全系統無法整體規劃，興建當時也未

設置整合性管道間及預埋設備管路，以致當設備不足時便

只能任憑管線外露，不僅有礙觀瞻，若遇有故障情事，亦

增加維修費用。再從都市發展的觀點來看，本院坐落於臺

南市核心區域，以都市發展的觀點，若本院遷建對於土地

經管單位可充分規畫成為市民活動的公共場域或建築空間，

也可降低行政辦公需求所衍生的交通外部流量，確屬市民

之福，對於臺南市的都市發展亦屬助益。 

貳、 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一） 本計畫執行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擬定遷擴建替選方案。 

2. 進行遷擴建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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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遷擴建方案土地使用權取得相關作業。 

4. 辦理遷建基地各項調查作業。 

5. 擬具遷擴建辦公廳室評估報告送上級機關審核。 

6. 辦理基地鑑界及測量工作。 

7. 擬具房屋興建計畫送上級機關審核。 

8. 委託營建署代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9. 委託營建署為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單位。 

10.參與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 

11.辦理基地地質重點鑽探工作。 

12.參與建築（含水電）工程採購。 

13.辦理工程施工之監督及驗收作業。 

14.辦理院部搬遷及各項設備之規劃採購。 

二、 是否委託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 

如前述，倘由本院自行執行規劃顯屬難行，故擬採委由營建署

代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三、 分期（年）實施策略 

本計畫之首要目標在於遷建擴充辦公廳室加強軟硬體設施，提

供民眾服務為要務，其執行策略如下： 

（一） 組織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小組 

為使本計畫之規劃具有整體前瞻性，將由本院首長、法官

及各科室主管組成「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小組」，提供全方

位觀點與構想，務使本計畫充分符合需求。 

（二） 置有專人負責執行計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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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計畫順利執行且有連貫性，由本院相關單位組成專

案執行小組，執行「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小組」交辦事項。 

（三） 計畫所需期程 

依本計畫前述主要工作項目，本計畫總執行時程前置作業

預計於民國 110 年起，至搬遷完畢約民國 114 年止，共需

時 5年。 

四、 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 執行方法 

本遷建計畫之工程規模甚鉅，土地取得計畫與新興房屋建

築計畫之編擬與法令規章釐清及陳送主管機關審定等，均

屬專案技術領域範疇，非具專門知識難竟其功，其籌建可

行性研擬，計畫財務成本分析、經濟效益評估、採購方式

合理分配、招標審標監造(履約管理)、驗收、控管與協調

機制等作業事項，均攸關工程進度順利與否之重要關鍵因

素，故亟需仰賴專業技術服務團隊編擬與審定，期得良好

工程品質並達到縮短工期之效果。 

（二） 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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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遷擴建替選方案

進行遷擴建方案評估

擬具遷擴建辦公廳室評估
報告送上級機關審核

擬具房屋興建計畫
送上級機關審核

委由營建署代辦採購作業
及履約管理

參與規劃、設計、監造
技術採購作業

辦理基地地質鑽探作業

參與建築 (含水電 )

工程採購作業

辦理工程施工之監督及
驗收作業

辦理院部搬遷及各項設備
之規劃採購

辦理遷擴建方案土地
使用權取得相關作業

辦理遷建基地
各項調查作業

辦理基地鑑界及測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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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興建成本概估 

一、 所需資源說明 

（一）  建築經費 

本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執行經費由本院逐年編列預算支出。 

（二） 本院人力資源 

為使本計畫之規劃具有整體前瞻性，將由本院首長、法官

及各科室主管組成「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小組」，提供全方

位觀點與構想，務使本計畫充分符合需求。 

（三） 專業人力協助 

由於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涉有許多興建建築相關專業內容，

雖本院現已編制相關領域之法官助理 1 名，縱有專業知識

但無執行大規模工程之能力，倘由本院自行執行規劃顯屬

難行，故擬採委由營建署代辦採購作業程序及其履約管理。 

（四） 上級機關協助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另

有其他上級及上級所屬機關應核定事項等，均需請上級機

關提供協助。 

二、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本遷擴建辦公廳室計畫執行經費由本院逐年編列預算支出。

本計畫遷建案現處規劃評估審查階段，為避免概估建築計

畫所需費用總額失真，擬配合遷建計畫預定作業項目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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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專業技術服務廠商估算，適時提出編列建築及設備

相關年度經費需求概算。 

（二） 計算基準 

預算項目 概算數 編列說明 

房
屋
建
築 

建築費 1,126,589,696 

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110 年版）」

所列「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中一般房屋建築費

-鋼筋混凝土構造辦公大樓 6~12 層之編列基準，

並加計智慧型建築（合格級標章按編列基準增加

2%），綠建築（合格級標章按編列基準增加 1%）。 

基樁及擋土

設施 72,081,200 

依旭城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106 年 12 月提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遷建辦公室評估階段地

改工程報告書」中八.結論之第 1 條及第 4 條(第

4 頁)，建議結構體採用筏式基礎並以連續壁作為

擋土工程。 

地質改良費 1,493,520 

依福地基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3年 8月提出「台

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委託辦理台南高等行政法院

籌設用地地質調查及試驗分析作業_地基調查報

告書」地層狀況描述，本案基地地質各層平均含水

量皆超過22%，尤以地表下3.50公尺至深度13.60

公尺間黃灰色沉泥質黏土夾砂質沉泥之平均含水

量 27.19%最高。為使基礎開挖順利，建物穩定，

擬於基地下進行地質改良工程。 

週邊及附屬

工程費 35,736,000 

含車、步道工程、公佈欄及停車場等費用。遷院需

求總樓地板面積為 40,544 ㎡，如以興建 6層計，

其概估建物基地面積約為 40,544÷6=6,757 ㎡。非

建物基地面積為：基地面積 18,669 ㎡-建物基地

面積 6,757 ㎡=11,912 ㎡。 

空調設備費 125,216,000 

將本案大樓地上層規劃為空調系統。因各廠牌設

備效能不同，此項概估以冷房能力估算較為妥當，

暫以每13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需求1噸冷房能力

估算。 

小計 1,361,116,416 

基地測繪作業費 280,000 
以本案使用土地面積18,669平方公尺計算基地測

繪作業費。 

地質鑽探費 900,000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65條第 2項第 1款

規定：「基地面積每 600 平方公尺或基礎所涵蓋面

積每 300 平方公尺，應設一調查點。」 

本案依 93年 8月「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委託辦

理台南高等行政法院籌設用地地質調查及試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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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項目 概算數 編列說明 

析作業_地基調查報告書」內容得知，現場已鑽孔

取樣 20點，尚須補充調查 18點。 

規劃設計監造費 64,968,006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

計算。 

工程專案管理技術

服務費 14,777,824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

計算。 

BIM 建置費 1,802,544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報告「我國 BIM 協

同作業指南之研訂—設計與施工階段資訊交換」

第四章第一節國內 BIM 專案經驗及需求分析結果

（P31），營建署導入 BIM 之試辦案例，BIM 費用

大約為發包施工費 0.09%至 0.43%；再參考桃園地

院與彰化地院遷建辦公廳舍工程，BIM 預算占施工

預算比例約介於 0.15%至 0.16%，本院遷建所需工

程總經費與彰化地院相近，擬亦採 0.16%為計算基

準。 

工程管理費 5,813,907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

計算。 

公共藝術設置費 13,611,164 
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9條第 1項規定，公有

建築物應設置費公共藝術，其價值不得小於該建

築物造價之 1%，暫以工程費 1%計算。 

五大管路外線補助

費 10,000,000 
本項費用含自來水、電力、電信、排水設施及消防

管線設施等項目。 

其他設備費 192,072,000 

依司法院 108 年 11 月 20 日院台秘二字第

1080027803 號函暫定其他設備費以 1 億 9,207 萬

2,000 元計，並遵循合用、節約、適價、不追求高

級品、不浪費及優先選購環保標章產品等機關自

我管理原則衡酌辦理相關採購作業。 

總計 1,665,34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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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效益分析說明 

依本遷擴建辦公廳室方案執行，其預期效益分析如下說明： 

一、 擴充及調整辦公廳室空間提昇工作效率 

由於遷擴建辦公廳室建築完成，解決辦公廳室多年擁擠不堪之

問題，並提供本院員工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工作效率得以提昇。 

二、 加強軟硬體設施及提昇服務品質 

遷擴建辦公廳室建築係配合使用經驗及司法服務政策規劃興

建，其軟硬體設施皆有大幅加強改善，除了使民眾易於使用之

外，亦可使服務效率提高，對於司法服務形象有良好的加分效

果。 

三、 促進臺南都會區區域發展 

本院擬遷擴建辦公廳室坐落於臺南市安平區五期重劃區內，由

於該區域係新開發地區，區域內目前諸多公共建築物且公共設

施完備，與臺南市政府、臺南地方法院及檢察署、消防局及未

來預計興建的警政大樓等相近，且緊鄰 98 年竣工之安平區政

大樓，因此俟本新建辦公廳室完成後，可融入安平特色且塑造

出前瞻性綠能節能的優質司法園區，另舊址將交還土地所有機

關另尋利用，配合臺南市都市計畫之觀點，重新賦予舊院區定

位，不僅對於臺南市整體都市發展更為正面，新院區的使用機

能及交通動線亦能更為順暢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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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院現有基地、建物面積及法庭、辦公室、公共服務區等空間已

不足於應付所需，尤其在科技法庭實施後，更顯遷建需要，基於

遷建案對本院未來發展之重要性，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業奉司法

院通過新興房屋建築計畫。本計畫完成後，不僅提供本院員工良

好的工作環境提昇工作效率，更因舊址交還土地所有機關並配合

臺南市都市計畫之觀點，重新賦予舊院區定位，使臺南市整體都

市發展更為正面。 


